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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非法集资 

•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
金。 

未经批准 

•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
传。 

公开宣传 

•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
者给付回报。 

承诺回报 

•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 
向公众 

吸收资金 

•非法集资是指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未经有权机关批准，向社会公众募
集资金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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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型案件。保险从业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或公司管理漏洞，假借保险 

产品、保险合同或以保险公司名义实施集资诈骗。 

如犯罪分子虚构保险理财产品，或者在原有保险产品基础上承诺额外利益。 

 

 

•参与型案件。保险从业人员参与社会集资、民间借贷及代销非保险金融产品。 

如保险从业人员承诺非保险金融产品以保险公司信誉为担保，保本且收益率 

较高；诱导保险消费者退保或进行保单质押，获取现金购买非保险金融产品。 

 

•保险业 

•非法集资 

•被利用型案件。不法机构假借保险公司信用，误导欺骗投资者，进行非法集资。 

如伪造保险协议，对外谎称保险公司为投资人提供信用履约保证保险，同时以 

高息为诱饵开展P2P业务。 

保险业非法集资犯罪形式 

•重灾区： 

•民间投融资中介机构、P2P网络借贷、农民合作社、房地产、私募基金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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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承担经济损失 

根据法律规定，参与非
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
参与者自行承担，参与
者利益不受法律保护。
而非法集资人对这些资
金则是任意挥霍、浪费、
转移或者非法占有，参
与人很难收回资金。 

干扰经济秩序 

非法集资严重干扰正常
的经济、金融秩序，引
发风险。 

引发治安问题 

非法集资容易引发社会
不稳定因素，引发社会
治安问题，甚至造成局
部地区社会治安动荡。 

非法集资的社会危害性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商业银行法》 

《保险法》 

《证券法》 

《证券投资基金法》 

《银行业监督管理法》 

《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 

 

针对非法集资的法律处罚 

给予没收违
法所得、罚
款、取缔非
法从事金融
业务的机构
等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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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吸
收公众存
款罪 

•依照我国刑法规定，非法吸收 

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扰乱金融秩序的，处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 

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 

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 

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 

涉嫌的刑法罪名及处罚 

针对非法集资的法律处罚 

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 

吸收公众存款对象30人以上， 

或者数额在20万元以上，或者给 

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 

在10万元以上的，即应当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指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法规的规
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
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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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嫌的刑法罪名及处罚 

针对非法集资的法律处罚 

• 刑罚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
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
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
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
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集资诈骗罪 

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行为。 

 

个人进行集资诈骗，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数额较大”；数额
在3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数额巨大”；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应当
认定为“数额特别巨大”。 

 



•对非法集资活动的本质

和危害，要提高识别能

力，自觉抵制各种诱惑，

坚信“天上不会掉馅

饼”、“没有免费的午

餐”，对“高额回报”、

“快速致富”的投资项

目进行客观、冷静分析，

识破其虚假、欺骗、诱

惑的实质，避免上当受

骗。 
认清非法集资的

危害 

•高收益往往伴随着高风

险，对投资者来说，市

场有输赢，投资有盈亏，

特别是一些不规范的经

济活动更是蕴藏着很大

的风险。人们一定要增

强理性投资意识，依法

保护自身权益。 

增强理性投资意

识 

•《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

金融业活动取缔办法》

（国务院第247号令）

第十八条明确规定：

“因参与非法金融业务

活动受到的损失，由参

与者自行承担。”非法

集资本身是违法行为，

参与者的利益不受法律

保护。 

增强风险自担意

识 

如何防范非法集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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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防范保险领域非法集资风险 

•不相信高息“保险”，不被小礼品打动，不接收“先返息”之类的诱饵； 

•提高警惕： 

•不相信任何以保险公司资金运用、项目投资和购买股份等为名目并承诺
高额利息或回报的借款行为； 

•不与保险从业人员个人签订投资理财协议，不接收保险营销员个人出具
的任何收据、欠条。 

•消费过程中要尽量做到“三查、两配合”，即通过保险公司网站、客户
热线或保监会、行业协会网站查人员、查产品、查单证，配合做好转账
缴费、配合做好回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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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进行保单 

状态查询 

•消费者应根据自身
保障需求理性投保，
定期向保险公司查
询自己名下的保单
状况，发现保单信
息未经同意发生变
更的情况，应及时
向公司反映，保护
好切身利益。 

保持与保险公
司的直接联系 

•如果是通过代理人

投保，也应与公司加

强直接联系，将公司

的服务热线存入通讯

录，随时关注公司提

供的服务信息。在本

人的联系方式发生变

更时，应及时告知公

司，避免公司某些服

务无法送达，出现长

期联系断线的情况。 

谨慎使用现金
代缴保费 

•推荐使用银行转账

授权方式缴纳保费。

保监会规定在营业

场所外通过保险公

司员工、保险营销

员收取现金保费的，

单次金额应不超过

人民币1000元。建

信人寿已取消现金

缴纳保费。 

应加强个人信息
保密，妥善保管
个人证件及账户 

•购买保险及办理相
关保单信息变更等
事宜过程中，需消
费者提供部分个人、
证件复印件，但消
费者应切记在提供
证件复印件时注明
“仅供投保使用”
或“仅供变更保单
联系方式使用”等
具体用途并加注日
期。不能凭借对代
理人的新任，将银
行卡账号、保单的
相关密码等个人信
息、资料告知代理
人，甚至由代理人
代开或保管。 

投被保险人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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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本质 

•保险代理 

•保险经纪 

•保险公估 

•保险的本质是风险保障 

•保险行业核心价值理念是“守信用、担风险、重服务、合规范” 

 

 
•守法遵规、诚实信用、专业胜任、客户至上、 

•勤勉尽责、公平竞争、保守秘密。 

 

•守法遵规、诚实信用、专业胜任、勤勉尽责、 

•友好合作、公平竞争、保守秘密。 

•守法遵规、独立执业、专业胜任、客观公正、 

•勤勉尽责、友好合作、公平竞争、保守秘密。 

•保险公司 
•不得销售未经金融监管部门审批的非保险金融产品，销售 

符合规定的非保险金融产品的，必须符合相应的资质要求。 

保险从业人员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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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高额回报为诱饵 

只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张某，在1997年至2007年十年时间里利用

某保险公司代理人的身份，以到期返回本金并支付高额回报为

诱饵，虚构险种，私刻公司印章制作假保险单证，欺骗被害人，

收取“保险费”共计人民币2千余万元，骗取款项除用于支付被

害人到期的高额利息外，其余部分被用于个人挥霍，至案发时

止，尚有集资款人民币近5百万元无法归还。最终，张某因集资

诈骗罪被判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10万元。 

案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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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某保险公司代理人曾某，在2001年为客户陆某办理投保后，一直提供

该保单后续服务。2011年8月客户陆某致电公司热线要求变更通讯地址

时，经工作人员提醒，才很惊讶地得知其保单2005-2008年申请过多笔

借款，涉及借款本金20余万元，加上利息合计30余万元。陆某查看相

关申请资料时发现申请书上所填授权取款账户并非自己持有的账户。

经公司调查，曾某承认自己利用客户陆某曾留置在其处的身份证复印

件至银行开立了账户，并先后9次伪造陆某签名向公司申请保单借款。

上述20余万元曾某全部投入一家投资公司，但因投资失败，全部钱款

均无法追回。最终，曾某因职务侵占罪被判有期徒刑2年10个月。 

 

•利用职务便利 

案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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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利用他人身份信息 

2011-2012年，某保险公司承保的多部车辆陆续报案，称在外地

行驶时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对方车辆损坏及人员受伤，索赔金

额均达几十万元，因报案信息及索赔资料疑点较多，公司均未

予以赔付。由于案件具有相似性，公司认为有人故意作案，遂

向公安局报案。公安部门立案调查发现，该多起案件均为某私

营汽车修理厂负责人林某所为，林某自2011年4月始，利用多部

车辆在该厂维修和保养留下的档案资料，伪造交通事故，并分

别以多位车主的名义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2012年9月，法院判

处林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二万元。 

案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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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3年8月，上海最大保险中介机构——泛鑫保险公司的美女高管陈怡

携5亿元巨款外逃加拿大，该事件震惊了国内整个保险业。泛鑫的“致

富”骗术有三： 

一是期缴产品按趸缴代理销售，截留保费。如把保险公司10年期缴产

品按趸缴的方式卖给客户，泛鑫只需要向保险公司交1年保费，其余9

年都留在自己手里运作。 

二是销售子虚乌有的理财产品。监管部门在泛鑫查获了大量高收益理

财产品协议，都加盖了泛鑫的公章。 

三是高额佣金再投保，佣金“连环套”。泛鑫用高额收益来诱导客户

投保，以“规模优势”要求保险公司给予更高的佣金返点，然后将代

理所得以新客户来购买新保单，继续套取佣金。 

•多重骗术 

案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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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防范打击非法集资 

建信人寿与您在一起 


